
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产保健食品

注册证书

产品名称 颜如玉®海洋鱼皮胶原低聚肽口服液

注册人 广州市金龟寿药品有限公司

注册人地址 广州市天河区海安路13号之一2801房（部位：之一号）（仅限办公）

审批结论
    经审核，该产品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和《保健食品注册与备案管理办

法》的规定，现予批准注册。

注册号   国食健注G 20100776 有效期至 2025年02月19日

附 件 附1 产品说明书、附2 产品技术要求

备 注

2024年01月23日，批准该产品注册人地址“广州市从化区明珠大道北利泰路泰康大街9号

D 2栋4楼403之3”变更为“广州市天河区海安路13号之一2801房（部位：之一号）（仅限

办公）”。

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

2024年 01月 23日



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

保健食品产品说明书

国食健注G 20100776

颜如玉® 海洋鱼皮胶原低聚肽口服液

【原料】 海洋鱼皮胶原低聚肽粉

【辅料】 蓝莓浓缩汁、聚葡萄糖、柠檬酸、三氯蔗糖、纯化水

【标志性成分及含量】每100m L含：低聚肽 7g

【适宜人群】 皮肤干燥者

【不适宜人群】少年儿童、孕妇、乳母

【保健功能】有助于改善皮肤水份状况

【食用量及食用方法】每日早上1支，开瓶即饮，口服

【规格】50m L/支

【贮藏方法】密封，置于阴凉干燥处

【保质期】24 个月

【注意事项】本品不能代替药物；适宜人群外的人群不推荐食用本产品



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

保健食品产品技术要求

国食健注G 20100776

颜如玉® 海洋鱼皮胶原低聚肽口服液

【原料】海洋鱼皮胶原低聚肽粉

【辅料】蓝莓浓缩汁、聚葡萄糖、柠檬酸、三氯蔗糖、纯化水

【生产工艺】本品经混合、配制、过滤、灌装、湿热灭菌（115℃，30m in）、包装等主要工艺加工制成。

【直接接触产品包装材料种类、名称及标准】玻璃瓶应符合YBB00272002的规定。

【感官要求】应符合表1的规定。

表1  感官要求

项    目 指    标

色泽 浅棕黄色

滋味、气味 具本品特有的气味，味酸甜

状态 澄清液体，允许有少量可摇匀的沉淀物；无肉眼可见外来杂质

【鉴别】  无

【理化指标】应符合表2的规定。

表2  理化指标

项    目 指    标 检测方法

铅（以Pb计），m g/L ≤0.5 G B 5009.12

总砷（以As计），m g/L ≤0.3 G B 5009.11

镉（以Cd计），m g/L ≤0.1 G B 5009.15

pH 值 4.0～6.0 G B 8538

可溶性固形物（20℃折光计法），% ≥8.5 G B/T 12143

三氯蔗糖，g/L ≤0.25 G B 22255

 

 

【微生物指标】 应符合表3 的规定。

表3     微生物指标

项    目 指    标 检测方法

菌落总数，CFU /m L ≤1000 G B 4789.2

大肠菌群，M PN /m L ≤0.43 G B 4789.3 M PN 计数法

霉菌和酵母，CFU /m L ≤50 G B 4789.15

金黄色葡萄球菌 ≤0/25g G B 4789.10

沙门氏菌 ≤0/25g G B 4789.4

【标志性成分指标】 应符合表4 的规定。

表4    标志性成分指标

项    目 指    标/td> 检测方法

低聚肽，g/100m L ≥7.0 G B/T 22729

 

 



【装量或重量差异指标/净含量及允许负偏差指标】  

应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》中“制剂通则”项下“口服溶液剂 口服混悬剂 口服液乳剂”的规定。

【原辅料质量要求】

1.海洋鱼皮胶原低聚肽粉：应符合G B/T 22729《海洋鱼低聚肽粉》的规定。

2.蓝莓浓缩汁

项      目 指      标

来源 蓝莓

制法

经原料果验收、挑选、加热、破碎、酶解（果胶酶D P 

U Itra/复合果胶酶BIO M A X  Q /葡萄糖淀粉酶G A L-E 5，

45～55℃，2～3h）、榨汁、除渣、澄清、立式分离、

过滤、浓缩、回香、冷却、杀菌（88～95℃，15～30s

）、冷却、无菌灌装（袋口杀菌110～120℃）等工艺

制成。

感官要求

清亮的玫瑰红色，显著的蓝莓之香气，香气柔和协调

，具有蓝莓特殊的风味，汁味独特清香，外观均匀一

致，粘稠状液体，无杂质

可溶性固形物（20℃），% 65±2

总酸（以柠檬酸计），% ≥7.0

蔗糖，% ≤3.0

灰分，% ≤4.0

砷（以As计），m g/kg ≤0.5

铅（以Pb计），m g/kg ≤1.0

铜（以Cu计），m g/kg ≤5.0

菌落总数，CFU /m L ≤1000

大肠菌群，M PN /m L ≤0.43

霉菌，CFU /m L ≤20

酵母，CFU /m L ≤20

致病菌 不得检出

3.聚葡萄糖：应符合G B 25541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 聚葡萄糖》的规定。

4.柠檬酸：应符合G B 1886.235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 柠檬酸》的规定。

5.三氯蔗糖：应符合G B 25531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 三氯蔗糖》的规定。

6.纯化水：应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》的规定。


